
★根據聯合報報導  

「我不會打擾！只是默默的去看而已」李姓女子與前男友分手後仍不死心，連續 3

天到他工作場所站崗，將茶飲放在他的機車上，不斷傳送「世上沒有不可能！只有

願不願意而已」等訊息糾纏，男方受不了報警…..他也說無法放手。  

檢警調查，李姓女子明知男方已經多次明確表示拒絕復合，但他仍然持續追求，違

反男生的意願，不但跟蹤男生回家，連續一個月前往男生工作場所送飲料。而且不

斷以 LINE 傳送訊息給男方，「我也知道你昨天沒回家」、「就算分手我還一樣會繼

續對你好！為你付出！」、「沒事！你只是這禮拜心情不好而已，之後就會回心轉

意了」等等。她的這些行為包括對男方提出要求約會、持續聯絡等追求行為，致男

方心生畏怖，已影響男方的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，男方只好報警處理。  

★一起來思考：           組別：     成員：  

1.你覺得這個案件中，符合跟騷法中騷

擾的哪些態樣? (請勾選 ) 

 

2.這個事件有符合跟騷案件成立要件嗎 ?

(請勾選 ) 

 

3.如果你是當事人 (男方 )，你的感受如何? (請圈選、可以複選 )  

有趣、討厭、羞愧、愉快、害怕、緊張、安心、憤怒、高興  

如果你是當事人 (女方 )，你的感受如何? (請圈選、可以複選 )  

有趣、討厭、羞愧、愉快、害怕、緊張、安心、憤怒、高興  

 

4.你覺得李姓女子有觸犯跟騷法嗎? 

☐有   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☐沒有 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88%86%E6%89%8B


我思故我在★法院怎麼判? 

李姓女子到案後坦承不諱，與男方證述的情節相符，並有 LINE 訊息照片等資料佐

證。檢方認為她犯「跟蹤騷擾防制法」中跟蹤騷擾罪嫌，有反覆性及持續性，且出

於同一騷擾目的，而以接續犯一罪認定。  

台南地院認為，李女不尊重與他人相處的界線，竟對已明確表示拒絕復合、追求，

無交往意願的男方接續為跟蹤騷擾之行為，致其心生畏怖、受精神上的痛苦，足以

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，行為不當。  

台南地院認為李姓女子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

犯行持續時間等一切情狀，認她犯跟蹤騷擾罪處拘役 20 日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
